附件1
广汉市人民医院
新媒体短视频、科普视频及宣传片拍摄制
服务项目内容
一、新媒体短视频
（一）技术参数及要求:
1.服务期限一年，拍摄120期短视频，根据提供的拍摄计划和科普内容，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包含撰写脚本、分镜写作、拍摄、后期剪辑、配音、修改、审核，形成初稿，并提交采购人审核；于双方约定的视频发布时间提前3个工作日及以上将成片提交给采购人审定。如有需要对成片修改，应根据采购人要求修改完毕后，在视频发布时间前一个工作日提交给采购人。完成1场医疗健康短视频通讯员培训，并打造2个医生个人账号；
2.内容上展示医护人员良好形象；展现医院工作成果；传播科学就医理念；体现医院人文精神；科普医学知识等；
3.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肃又不失趣味性；
4.每期视频时间≥60s；
5.视频分辨率≥1080p，帧率≥30fps；
6.要求120期短视频的总浏览量不低于300万，总点赞量不低于30万；
7.新媒体视频需每月拍摄，并且确保每月数量均衡；
8.采购方会对每期视频进行审核，若不符合要求，需修改到满足采购方的标准，否则视为供应商服务质量不达标；
9.每季度有一次供应商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呈现，包含视频的数据（包含浏览量及点赞量）。
（二）其它要求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等；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在24h内响应采购人的拍摄需求，服务态度良好，配合度高，服从相关职能部门安排，采购人将会在服务过程对供应商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响应时间等进行严格考核。
二、科普视频及宣传片
（一）技术参数及要求（含质量、品名、规格尺寸、数量、参考图片、技术参数及要求、物理特性、安全要求等）:
1.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为一年，服务内容包含文案策划、拍摄、剪辑、配音、后期制作（片头、片尾、影片特效）等；要有完整的拍摄团队、制作团队（包含但不限于策划、制片、导演、摄影、灯光、化妆、道具、美术、场工等）和配套摄影摄像设备（包含但不限于不低于4k的电影级摄像机、摇臂、轨道、升降、无人机、录音器材、影视灯光等），能够完全满足所有视频的拍摄制作需求，另外需要有相关的拍摄经验。
2.内容要求：
2.1微电影、科普动画视频及宣传片在拍摄主题的基础上，内容上要展示医院特色、传播科学就医理念、体现医院人文精神、科普医学知识等；创意新颖独特，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形象饱满，内容积极向上，作品要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性及传播性；
2.22、文案及创意脚本由响应人负责编写，医院提供协助，摄制前须制定详细的总体拍摄方案和分镜头文字脚本，经医院审核确认后方可组织拍摄。
3.摄制要求：
3.1所有视频分辨率≥1080p；所有视频拍摄以及后期制作的视频画幅为16：9或9：16，；无加帧、抽帧、坏帧；画面清晰流畅、构图简洁、细节内容丰富、光影自然，影调适宜、镜头运用流畅、配乐与音效处理得当、声音清晰稳定；有准确无误的中文字幕；最终提供数据文件一套(MP4格式及AVI格式各一份)及相关素材。
[bookmark: _GoBack]3.2视频动画形式为MG动画类型，制作出来的动画视频需要生动形象，构图合理，活泼可爱，叙事清晰。剪辑衔接自然，景别丰富、组接流畅、色彩和曝光统一，无跳帧，无跳跃感。美术效果精良，注重细节处理和整体画面质感，能够吸引观众的视觉注意力。
三、其它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严格遵守医疗广告系列法律法规相关管理规定等；2.在一年内能够基于现有素材，能够提供视频大修改（如视频全片整体结构有调整等）服务（2次）的增值服务，定稿前提供细节修改，视频版权归采购人所有（提供书面承诺函）；3.对采购人提供的所有关于视频拍摄、制作的相关影音、文字、文件、图像等严格保密，未经允许不得使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在24h内响应采购人的拍摄需求，与采购人及相关部门密切协调和合作，服务态度良好，配合度高，制定计划和组织实施，对有关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要及时予以修改、调整，以保证按时高效完成工作，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采购人将会在服务过程对供应商的服务态度、专业能力、执行进度等进行严格考核。
